
汕尾市人民医院设备试用承诺书（附件）
汕尾市人民医院：
经双方协商，我方自愿无偿向院方提供以下产品（仪器设备/器械）配
试剂或耗材试用，并承诺如下：
产品注册名称：               ，数量：      ，市场价格：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产品注册证号：               ，产品序列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试用期间，试用产品产权归我方所有，我方确保产品来源的合法性。
1. 我方免费负责试用产品所有运输、安装、调试、培训工作，并提供产品操作使用手册。
2. 试用期为：院方审批后   60 天内。
3. 试用期间，试用产品发生故障由我方免费维修。
4. 试用期间，如因试用产品质量引起医疗纠纷等问题，我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、医疗、法律责任和调解工作。
5. 试用期间，院方有权根据试用情况提前终止试用。
6. 试用期间，我方免费提供试用产品配套试剂或耗材，并确保试用配套试剂和耗材来源的合法性和安全性。
7. 试用期满后，院方不承担购买试用产品的义务。
8. 试用期满后，我方免费负责试用产品拆装和运走。
 公司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负责人：
日  期：

附件：试用医疗设备的产品彩页、《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》、《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》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、《税务登记证》、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或“三证合一”等证件的复印件，如试用设备为代理公司提供，还需提供试用设备生产厂家的授权委托书。
